




苏知政〔2018〕 79 号

关于开展2018年度苏州市知识产权保险费补贴申请工作的通知

各区知识产权（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知识产权保险业务的开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促进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的紧密结合，根据《苏州市知识产权保险补贴实施办法（试行）》（苏知政〔2013〕45号）的规定，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险费补贴申请工作，具体通知要求如下：
一、申报对象
1、申报单位须在苏州市区注册成立一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各类企事业单位；
2、申报单位应投保知识产权保险并付清相关费用，在保险合同到期后一年内进行申报（知识产权融资类保证保险须待还本付息后才能申报补贴）；
3、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好的信誉，在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支持市级以上（含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密集型企业、贯标企业、示范企业、版权重点企业及相关培育企业，近三年承担市级以上（含市级）知识产权计划项目的单位，以及各类中小微型企业。
二、补贴标准
按照申报单位所购买保险产品，以实际支付保费的金额给予不超过50%的保费补贴。因购买保险需要产生的知识产权评估费用按实际发生金额给予不超过1万元的补贴。
重点支持单位当年度获得的补贴资金总额不超过30万元，其他单位当年度获得的补贴资金总额不超过15万元。其中，知识产权融资类保证保险获得的补贴资金不超过5万元，且不可与科技贷款保险相关政策重复享受。
三、申报资料要求
申报知识产权保险费补贴的企事业单位应提交以下资料：
1、苏州市知识产权保险补贴资金申请表（见附件）；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苏州市知识产权保险补贴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验原件，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印章）；
3、申报单位同相关保险机构签订的知识产权保险合同，与相关机构签订的知识产权评估合同（验原件，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印章）；
4、知识产权保险费发票、知识产权评估费发票（验原件，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印章）；
5、申报知识产权融资类保证保险补贴的，应附相应的贷款合同及还本付息凭证；
6、第三方保险经纪公司审核证明（如有第三方参与需提供）；
[bookmark: _GoBack]7、其他相关材料。
四、申报程序
1、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在江苏国际知识产权运营交易中心（以下简称“苏知中心”，网址：www.jsipex.com）系统注册账户并进行实名认证。
2、补贴资金申请工作启动后，申报单位将纸质申报资料提交至申报单位所在地的区知识产权（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初审；
3、纸质申报资料经初审通过后统一提交到苏知中心，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zhaojian@jsipex.com；
4、苏知中心形式审查后统一报送至市知识产权局；
5、市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对申请进行审核，并会同市财政局、苏州保监分局进行会审，会审通过后确定并下达补贴资金。
五、其他说明
1、申报资料需提交复印件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3份，同时提交原件确认。复印件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原件经审验后退回。 
2、申报资料需在2018年8月29日前提交至苏知中心，逾期不予受理。
3、联系方式：
江苏国际知识产权运营交易中心，赵健，电话：0512-62895750，13776067617，电子邮箱：zhaojian@jsipex.com；
苏州市知识产权局，许力，电话：68615316，电子邮箱：szip_zcfg@163.com

附件：1.《苏州市知识产权保险补贴实施办法（试行）》
2.《苏州市知识产权保险补贴资金申请表》


苏州市知识产权局
2018年8月22日


